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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非发展基金”）在减持计划实施之前，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621,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9%。 

 减持计划主要内容：中非发展基金于 2016 年 4月 16日通过公司披露，计划自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以不低于公司上一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即 4.46 元/股的价格，减持不超过 10,703,800 股

公司股份,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2%。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内，中非发展基金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至 2016 年 7 月 6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5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于 2016 年 8月 12日至 2016 年 11月 7日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351,88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共计减持 10,703,7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计划实施后，中

非发展基金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917,248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59%。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中非发展基金出具的《关于股

份减持计划实施的告知函》，现将其内容公告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5%以上股东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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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股及减持计划有关情况 

截至中非发展基金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前，中非发展基金持有公司股份共

计 40,621,028股，约占总股本的 7.59%。 

根据中非发展基金《关于减持华友钴业（603799）股权的函》，公司披露了中

非发展基金减持股份的相关计划，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披露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1）。中非发展

基金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以不低于公司上一年

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即 4.46元/股的价格，减持不超过 10,703,800 股公司股

份,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2%；在三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 5,351,900 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 1%。(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二、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一）中非发展基金实施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包括减持期间、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数量、减持比例等： 

股东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股

份（股） 

减持比例

（%） 

中非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16年 5月 10日至

2016年 7 月 6日 

24.05元/股

-41.57元/股 
5351900 1% 

中非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16年 8月 12日至

2016年 11 月 7日 

27.27元/股

-40.49元/股 
5351880 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中非发展基金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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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减持计划前后，中非发展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持股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中非发

展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40,621,028 7.59% 29,917,248 5.59%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40,621,028 7.59% 29,917,248 5.59% 

限售股 0 0 0 0 

（五）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中非发展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9 日 


